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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67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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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资本 51 万美元（股权占比 51%）。后续经合资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后，各

方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追加授权资本至不超过拟投资项目总投资的 40%。追加

的授权资本将根据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进度进行缴付。海南金满成按 51%的

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出资 11,111.56 万美元，公司将根据本项目的进展需要对海

南金满成进行增资。项目总投资 60%的资金，通过由海南金满成牵头以金祥新

能源作为借款主体进行项目融资解决。如项目总投资 60%的资金无法获得项目

融资或未足额取得项目融资的，由海南金满成、旭阳投资、沙钢煤焦三方股东负

责以股东借款方式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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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制定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

投资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投资的风

险。 

2、公司制定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

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露、责任人等，能够严格控

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3、子公司海南金满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东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NEW ERA DEVELOPMENT PTE.LTD.、旭阳投资（海南）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煤焦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实施焦炭项目二期，有利于各方优

势互补，推进项目的开展运营；为印尼金祥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

系各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公司或子公司提供全额担保时，其他各方提供反担保。

合资公司各股东相关方为合资公司各股东履行合资协议项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有利于焦炭项目二期的实施。 

4、本次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

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设立印尼金祥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实施焦炭项目二期，并

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海外设立合资公司实施焦炭项目二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69）。 

（二）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宁波北仑船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南京钢铁联合有限

公司持有的宁波北仑船务有限公司 54.89%股权。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南

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持有的宁波北仑船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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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评报字（2021）第 0138 号】。本次收购按照前述评估报告拟收购股权的资产

评 估 结 果 作 为 定 价 依 据 ， 对 应 北 仑 船 务 54.89% 股 权 的 市 场 价 值 为

19,062.761961 万元，确定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总额为 19,062.761961 万元。 

2、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规定额度范围内决策相关事项及签订相关协议。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钱顺江、张良森、陈春林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本次股权收购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审计机构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有从事证券、期货的业务资格，具有专业的评估、

审计能力及独立性。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基础，价格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次收购宁波北仑船

务有限公司股权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宁波北仑船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0）。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

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跟投管理办法（2021 年 6 月制订）》。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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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将

根据市场询价结果，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与主

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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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安排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本次公司债券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在中国证监会注册

发行后根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本次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长或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确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

规模、发行方式、债券期限、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

时机、评级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是否

提供担保及担保方式以及其他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及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

理人； 

（3）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批܀䯠ⵡ誐瀄븂혘꤇K憊遰于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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